
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115學年度科學班甄選實驗實作通知事項、實作分組表及名單 

 

一、通過科學能力檢定名單(依甄選證號排序共 60名) 

序號 甄選證號 姓名 實作組別  序號 甄選證號 姓名 實作組別 

1 0105 王○煥 A01  31 0414 張○倫 B01 

2 0111 田○甯 A02  32 0419 許○澄 B02 

3 0112 白○育 A03  33 0508 陳○朋 B03 

4 0114 江○捷 A04  34 0526 陳○叡 B04 

5 0116 何○晴 A05  35 0527 陳○衡 B05 

6 0120 余○錞 A06  36 0528 陳○熏 B06 

7 0121 吳○澤 A07  37 0529 陳○熙 B07 

8 0127 吳○濡 A08  38 0531 陳○豪 B08 

9 0132 李○善 A09  39 0603 陳○彥 B09 

10 0201 李○筌 A10  40 0618 黃○富  B10 

11 0203 李○錄 A11  41 0620 黃○睿 B11 

12 0207 李○衡 A12  42 0621 黃○霖 B12 

13 0208 李○紘 A13  43 0624 黃○絜 B13 

14 0210 李○宸 A14  44 0625 黃○瑋 B14 

15 0215 周○鋒 A15  45 0629 黃○郁 B15 

16 0217 周○瑞 A16  46 0703 黃○婷 B16 

17 0218 周○先 A17  47 0705 楊○儼 B17 

18 0219 周○豫 A18  48 0706 楊○賢 B18 

19 0221 林○樂 A19  49 0712 楊○至 B19 

20 0224 林○汝 A20  50 0718 廖○毅 B20 

21 0226 林○佑 A21  51 0729 蔡○錞 B21 

22 0227 林○均 A22  52 0730 蔡○展 B22 

23 0230 林○卉 A23  53 0802 蔣○睿 B23 

24 0311 凃○嫚 A24  54 0803 鄭○恆 B24 

25 0317 柳○熙 A25  55 0804 鄭○棠 B25 

26 0327 胡○睿 A26  56 0812 賴○軒 B26 

27 0328 唐○緯 A27  57 0817 賴○誠 B27 

28 0330 涂○菲 A28  58 0824 簡○均 B28 

29 0402 商○宥 A29  59 0828 蘇○璇 B29 

30 0403 張○瑄 A30  60 0901 林○賢 B30 

 

※最低錄取 T分數:54.2 

※請詳記實驗組別序號，報到繳費後請依組別序號就坐。      

 

 

 



二、參加實驗實作注意事項 

1.甄選對象:通過科學能力檢定者，於報到時繳交報名表(甄選簡章附件 1)，請攜帶身分證件

應考，不再另行發應試通知，當天未攜帶身分證件者，請於當日報到繳費區辦理臨時甄

選證。 

2.實作日期:115年 3月 21日(六)。繳費及報到時間:07:40~08:10。 

(1)當天只開放華陽街校門口，中興路校門口不開放。 

(2)請家長及考生當天至本校科教大樓地下一樓視聽教室繳費及報到。 

(3)考生 08:10 由本校人員集合後帶至科教大樓進行實驗實作，當天午餐請自理。 

3.實作地點:國立彰化高級中學。 

4.費用:新台幣 1,200元整(請於報到時繳交)，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戶子女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

領失業給付者免收報名費。 

5.甄選科目:數學實作、物理實作、化學實作、生物實作(滿分均為 100分)。 

6.測驗時間表:當日將分 A、B兩組輪流進行，請甄選生詳記實驗組別序號。 

報到及繳費 第一節(80分鐘) 休息 第二節(80分鐘) 

07:40-08:10 08:30-08:40 08:40-10:00 10:00-10:20 10:20-10:30 10:30-11:50 

測驗流程 

說明 
測驗說明 

A組:數學實作 

B組:物理實作 

至下一考試

場地準備 
測驗說明 

A組:物理實作 

B組:數學實作 

休息 第三節(80分鐘) 休息 第四節(80分鐘) 

11:50-13:10 13:10-13:20 13:20-14:40 14:40-15:00 15:00-15:10 15:10-16:30 

自行用餐 測驗說明 
A組:化學實作 

B組:生物實作 

至下一考試

場地準備 
測驗說明 

A組:生物實作 

B組:化學實作 

7.攜帶個人證件、甄選時程表、三角板、直尺、圓規(不具量角功能)、原子筆、2B鉛筆、修

正液(帶)、非工程用且無記憶程式功能計算機(每科監考老師將當場宣布該科是否准予使

用)。 

可攜帶計算機範例圖片 

 

 

 

8.以上資料如有誤植以招生簡章為主。 


